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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水务局文件

富水建议复〔2022〕19号

关于对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89号建议的答复

李成云等三位代表：

您们提出《关于兑付 2015年爱心水窖建设尾款》的建议，已

交我们研究办理。经 2022年 5月 16日与您们面商同意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富民县“爱心水窖”建设与全省同步，始于 2012年，至 2015

年止，惠及五镇二街道山区村社广大农户。2012年“爱心水窖”补

助款已全部兑付完毕，2013-2015年全县共建成“爱心水窖”5500

件（口），省、市、县三级已拨补助款 2027.5万元（其中：省级

712.5万元、市级 1080万元、县级 60万元、社会捐赠 175万元），

尚有 622.5万元（其中：省级 112.5万元、市级 240万元、县级 2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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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无社会捐赠）各级补助资金未拨到县水务局账户，因此造

成 2013-2015年全县“爱心水窖”补助款无法及时兑付建水窖资金。

为此，县水务局已多次形成书面材料积极请示上级部门将未拨付

补助资金拨给县水务局。下步，各级资金拨付后，将及时下拨各

镇兑付水窖款。

综上所述，本建议落实情况为 C类。

感谢您们对富民县水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提

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：陈良

联系电话：68817593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水务局

2022年 7月 19日

抄送：县政府目督办、县人大人事代表委

富民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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